113年9月27日修正版
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室內集會場地使用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 114 年12 月22 日
	申請單位
	社團活動組
	申請負責人
	簽章：廖彩真

	
	
	
	電話：04-23124000*333

	參加對象
	校內：
社團活動組
□校外：
	規劃人數
	校內150人 / □校外   人

	學生團體至少須有一位教職員全程參與
(學生團體借用時必填)
	督導師長
	簽章：廖彩真

	
	
	電話：04-23124000*333

	借用場地
(請勾選)
	集會場所
	容納座位
	管理單位
	備 註

	
	 禮堂
	625+407=1032
	總務處
	修業樓三樓

	
	□ 演講廳
	100
	總務處
	和平樓五樓

	
	□ 第一會議室
	162
	總務處
	忠孝樓二樓(會議優先)

	
	□ 第二會議室
	43
	總務處
	忠孝樓二樓(會議優先)

	
	□ 第三會議室
	20
	總務處
	淳正樓502(會議優先)

	
	□ 第一閱覽室
(平日借用請洽活動組)
	720
	總務處
	修業樓一樓(假日)

	
	□ 其他：
	
	
	

	申請事由
	社團展演排演與演出

	借用時間
	 114年 12 月31 日下 午 12 時30 分起 至114年 12 月31日 下午 17時0 分止
[bookmark: _GoBack] 115年 1  月2  日下 午 12 時30 分起 至115年 1 月2日   下午 17時0 分止

	證明文件
	□ 研習活動請檢附核准簽影本或其他證明
□ 其他


	使用設施
	 冷氣設備(彩排不開放)
 音響設備
 電腦、投影設備
 無線麥克風
□ 其他支援：


	說明：
1. 填表送件後的公文流程由行政單位續辦，獲核准後始能借用。
2. 禮堂、五樓演講廰內嚴禁飲食，申請單位亦負有告知觀眾之義務。
3. 本申請文件內容如故意不實填寫，將追究相關責任。

	申請單位
	初審單位
	總務處庶務組
	總務主任

	□學科(送教務處初審)
□學生團體(送學務處初審)
□其他(免初審)
	□退回補正資料
□建議同意
□建議不同意
	□退回補正資料
□申請資料完整
	□退回補正資料
□同意借用
□不同意借用



